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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防城港市委员会宣传部  防城港市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2017至2018年度防城港市绩效考评
工作宣传方案》的通知

东兴试验区工管委办公室，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直、驻港各单位：

   《2017至2018年度防城港市绩效考评工作宣传方案》已经市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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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防城港市委员会宣传部     防城港市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9月27日

2017至2018年度防城港市绩效考评

工作宣传方案

根据《自治区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17年度设区市社会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桂绩办发〔2017〕18号）、自治区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17年度设区市社会评价有关工作的通知》（桂绩办发〔2017〕19号）要求以及2017年全市绩效考评工作会议精神，为确保今年各项绩效考核目标任务圆满完成，营造全市绩效考评浓厚舆论氛围，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市委、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抓住群众反映热点难点问题，突出工作重点，坚持“抓绩效提升，促经济社会发展”导向，充分利用《防城港日报》、市广播电视台、防城港市新闻网和各级各部门橱窗、宣传栏等，重视发挥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作用，大力宣传绩效管理理念和要求，宣传上级有关绩效考评工作精神，市委、市人民政府重点工作、重大项目、民生工程的实施情况和成效亮点，各级各部门完成自治区绩效考评指标任务、创新创优成果、问题整改等有关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全市绩效考评的好做法、好经验，宣传展示绩效考评取得的成效，积极向社会公众宣传展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不断提高绩效考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二、宣传重点
根据全市绩效考评工作的不同阶段和内容，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宣传：

（一）及时宣传市委、市人民政府、自治区绩效办和市绩效考评领导小组有关绩效考评重大决策部署、召开的重要会议、开展的重要活动，以及各级领导对绩效考评工作作出的批示、指示精神及其贯彻落实情况；

（二）及时宣传市领导调查研究、检查指导绩效考评工作的情况；

（三）积极宣传全市绩效考评工作重大活动、重要会议，以及各级各部门开展绩效考评工作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显著成效等情况；

（四）精心宣传学习全市开展绩效考评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先进案例；

（五）及时曝光全市绩效考评工作中不作为、工作不落实、失职等突出问题；

（六）宣传报道举办绩效管理、绩效考评知识培训班，提升全市绩效考评业务骨干水平的情况；

（七）全面展示全市年度绩效考评工作综合情况。

三、宣传形式和时间安排

在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市委宣传部和市绩效办牵头组织，防城港日报社、市广播电视台、市微博办等市属媒体具体实施，开设“抓绩效提升，促经济社会发展”专栏，各县（市、区）和市直、驻港各单位积极参与，借助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宣传栏等进行广泛宣传。
（一）2017年全年。各级各部门特别是有整改任务的单位，以及扶贫工作任务的党员领导干部，要通过深入基层走访、召开座谈会、电话访问、网络沟通和政务（党务）公开栏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各届群众通报我市一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未来的努力方向，特别对涉及本单位本部门社会评价、群众意见建议整改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及时解答，积极回应，正视社会各界群众期盼，努力解决各种难题。（责任单位：各级各部门）

（二）9月下旬至10月，在《防城港日报》、市广播电视台及各单位网络宣传平台等开设绩效考评宣传专栏，报道全市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和自治区绩效办领导对绩效考评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指导意见，推进绩效整改工作情况，每个责任单位至少发表1篇以上。（责任单位：各县（市、区），市直、驻港各承接自治区绩效考评任务单位，防城港日报社、市广播电视台）

（三）9月—2018年2月，每周在《防城港日报》绩效考评专栏报道全市各级各部门推进绩效考评工作情况1篇以上。（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承接自治区绩效考评指标责任单位，防城港日报社）

（四）10月—12月，在防城港日报、市广播电视台《防城港新闻》栏目报道开展绩效考评指标完成督查情况，曝光承接自治区考评指标，市委、市人民政府重点工作、重大工程项目工作中推进不力，不按时间节点完成工作任务，以及涉及“抓绩效提升，促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等。（责任单位：市联合督查组）

（五）10月中旬，在市人民政府网站、防城港日报、市广播电视台、微信、微博等媒体平台发布自治区统一制作的社会评价公告，同时全市各级各部门也要在各自门户网站发布，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和监督。发布时间至少持续两周。（责任单位：市政府办、市委宣传部、市绩效办、防城港日报社、市电视台，市直、驻港各单位，各县（市、区））

（六）10月—12月，在市人民政府网站、防城港日报公布2016年度自治区绩效考评反馈存在问题，尤其是社会评价中社会公众提出意见建议的整改落实情况。重点展示存在问题、责任措施、工作进展、整改效果等，12月重点宣传整改成效。每个责任单位至少发表1篇以上。（责任单位：市政府办、市委宣传部、市绩效办、各县（市、区）、涉及群众意见建议整改的责任单位）

（七）10月—2018年2月，在防城港日报、市广播电视台《防城港新闻》栏目集中展示全市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成效，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法治建设、全面深化改革、从严治党等7个专题进行综述报道。（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食药监局、市文化委、市林业局、市委政法委、市委改革办、市委组织部等）
（八）12月底前，承接自治区绩效考评指标的各县（市、区）、市直单位编版一期反映本单位、本地完成绩效考评目标任务内容的宣传板报，内容包括：自治区考评指标完成成果展示、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展示、2016年度民意调查群众意见建议整改公示等。宣传板报保留至2018年2月底，直至自治区绩效考评年终察访核验组到我市核验结束为止。（责任单位：各级各部门）

（九）9月—2018年2月，加强政务服务监督力度，对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存在的问题进行曝光、通报、约谈和扣分等。（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市绩效办、市行政审批局）

（十）9月—2018年2月，落实人员全年关注广西新闻红豆社区防城港论坛和防城港市新闻网防城港人论坛上有关绩效考评内容的评论，适时跟踪回帖答复和回应，正确引导公众舆论。（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帖子涉及责任单位）

（十一）12月—2018年2月各有关单位要围绕我市重点工作，从多个专题进行宣传，突出自治区绩效办及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关于绩效考评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重点宣传各级各部门的绩效工作成就，营造浓厚的绩效舆论宣传氛围。（责任单位：承接“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粮食安全、教育工作、扶贫攻坚、文化改革发展专项考核、“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城乡建设、水资源管理、污染减排、法治建设专项考核、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等指标责任单位，防城港日报社、市广播电视台）

（十二）2018年1—2月在自治区绩效考评核验组到我市开展年终察访核验工作期间，集中力量大力宣传我市及4个县（市、区）2016年度全年绩效考评工作情况，报纸每篇开篇以“编者按”格式开头，市广播电视台及防城港新闻网等根据宣传平台特点，重点宣传我市及各县（市、区）年度绩效考评工作综合成绩，为核验组在我市核验期间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责任单位：各县（市、区），市委宣传部、市绩效办）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对绩效考评宣传工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并安排专人负责。要明确宣传主题，突出宣传重点，及时反映本县（市、区）、本部门本单位开展绩效管理工作的做法，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和网络等新闻媒体扩大对绩效考评工作的宣传力度，准确传递中央、自治区及市委工作要求，展现各级各部门关注民生、转变职能、改进作风、服务群众、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良好形象，使绩效管理工作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推进全市绩效管理工作营造良好氛围。市绩效办将把绩效宣传报道情况作为年度绩效考评社会评价和整改工作的一项评分依据。

（二）深入基层，正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基层，融入群众当中，力戒形式主义，努力向群众宣传我市一年来的各项工作成效，注重做好正面宣传引导，使广大群众对我市一年来的工作成绩能够正确认识，以便作出科学公正评价，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

（三）严肃纪律，注意节度。各级各部门在宣传工作中要做到实事求是、严肃纪律、把握节度，把握不准的问题要及时请示汇报。所有曝光性报道，须与市绩效办研究审核报市分管领导同意后再予以报道。附表《2017年度绩效宣传责任分工》中涉及的单位请于9月29日前将负责宣传的分管领导和联系人上报至市绩效办(电子邮箱：fcgjxb@163.com)。此外，涉及自治区、市绩效目标宣传报道任务的全市各单位请于请于9月29日前将宣传报道要求（内容、条数、时间要求以及文件依据等）及联系人上报至市委宣传部(电子邮箱：xwk34577@163.com)以便统筹安排报道。以上材料逾期未报、导致绩效任务不完成由各单位承担。
（四）强力督查，确保成效。统筹各级绩效、党政两办督查等力量，对各级各部门落实绩效宣传工作情况，定时不定时进行督查，充分了解各级各部门履行职责情况，确保各项工作真正落实到位。对于不履行职责或履职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一步加强通报力度，并视督查情况，对有关单位实行预扣分，严重的将按有关规定予以问责。
联系人：市绩效办：颜明媚、钟锡思，电话:2800256、2818245；

 市委宣传部：黄翠丽、廖翠荣，电话:2834577。

附件：2017年度绩效宣传责任分工
附件

2017至2018年度绩效宣传责任分工

	序号
	宣传事项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备注

	1
	自治区反馈存在问题、群众意见建议整改事项落实情况。重点展示存在问题、责任措施、工作进展、整改效果等。12月重点宣传整改成效
	2017.10—2018.2
	市政府办、市委宣传部、市绩效办、涉及群众意见建议整改的责任单位、各县（市、区）
	

	2
	绩效亮点工作宣传（表彰奖励：东兴市获得“广西科学发展进步县”和“第七轮自治区文明城市（县级）”称号，市卫计委获得“全区人口计生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港口区获得“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县（区）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区”称号等。创新加分：“一村一镇”示范工程”、“2017中国-东盟国际马拉松赛”、“千里边海防线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等工作），从防城港市的角度全方位进行宣传
	2017.11—12.31
	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市卫计委、东兴市、港口区等单位
	

	3
	自治区绩效办社会评议公告
	2017.10.11—10.24
	市政府办、市委宣传部、市绩效办、防城港日报社、市电视台，市直、驻港各单位，各县（市、区）
	请各级各部门于10月26日前将发布评价公告截图或照片发市绩效办邮箱fcgjxb@163.com

	4
	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法治建设、全面深化改革、从严治党等7个专题进行综述报道
	2017.10—2018.2
	市发改委、市食药监局、市文化委、市林业局、市环保局、市委政法委、市委改革办、市委组织部等单位
	

	5
	“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粮食安全、教育工作、扶贫攻坚、文化改革发展专项考核、“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城乡建设、水资源管理、污染减排、法治建设专项考核、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等指标进展情况报道
	2017.12—2018.2
	市发改委、市粮食局、市教育局、市扶贫办、市委宣传部、市乡村办、市住建委、市水利局、市市政局、市司法局、市委改革办
	

	6
	集中力量大力宣传我市及4个县（市、区）2017年度全年绩效考评工作情况，报纸每篇开篇以“编者按”格式开头，电视台及防城港新闻网等根据宣传平台特点，重点宣传我市及各县（市、区）年度绩效考评工作综合成绩
	2018.1—2018.2自治区年终核验期间
	市绩效办、各县（市、区）
	

	7
	绩效进展慢指标及政务服务存在问题曝光
	2017.9—2018.2
	市委宣传部、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市绩效办、市行政审批局、防城港日报社、市广播电视台
	


开设“抓绩效提升，促经济社会发展”专栏，由市委宣传部、市绩效办总体统筹，防城港日报社、市广播电视台具体实施。市委宣传部联系人：黄翠丽、廖翠荣，电话:2834577；市绩效办联系人：颜明媚、钟锡思 电话:2800256、2818245；防城港日报社联系人：莫海瑞，联系电话：2823199，13407721132；市广播电视台联系人：颜循波，联系电话：13977081225。请各单位与各宣传媒体主动加强工作对接，抓好绩效宣传工作落实，市绩效办将进行跟踪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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